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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内蒙古自治区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申请表

机构名称： 乌拉特中旗中心敬老院

所属区县：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

现有等级： 三级

申报等级： 四级

内蒙古自治区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委员会制

2025 年 8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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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

情况

申请机构名称 乌拉特中旗中心敬老院

登记类型 ☑事业□工商□民办非□其他 备案号或文件 JG0824250401

组织机构代码 12152825779461053H 房产性质
☑自有□租赁

☑其他

运营时间 2013.10 地址
乌拉特中旗海

流图镇

法定代表人

及联系电话
白慧玲 15804780060 核定床位 200

建筑面积 6550 入住人数 154

参评

机构

总分： 其中，环境指标 117 分；设施设备指标 121 分；运营管理指标 135 分 ；

服务指标 544 分。

申请评定 四 星级机构，确认以上信息和所提供的材料均真实有效，并对其产生

的结果负责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（机构盖章）

2025 年 8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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旗县

民政

财政

部门

初审

意见

经初审，总分： 其中，环境指标 分；设施设备指标 分；运营管理指标 分；服务

指标 分。□同意□不同意推荐该机构参加养老机构等级评定。（若不同意请注明原因）

旗县民政部门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盟市

民政

财政

部门

复审

意见

经复审，总分： 其中，环境指标 分；设施设备指标 分；运营管理指标 分；服务指

标 分。□同意□不同意该机构参加养老机构等级评定。（若不同意请注明原因）

盟市民政部门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养老

机构

等级

评定

委员

会评

定结

果

经审议，总分： 其中，环境指标 分；设施设备指标 分；运营管理指标 分；服

务指标 分。该机构评定为 级养老机构。

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委员会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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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中心敬老院（机构名
称）自评报告

内蒙古自治区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委员会：

我机构按照相关标准，开展了机构自评，现将自评情况报告

如下。

一、机构简介

乌拉特中旗中心敬老院是我旗唯一的一所公办养老机

构，属旗民政局二级单位。该院于 2012 年 4 月由旗政府投

资 760 万元建设，占地面积 6500 平方米、建筑面积 3540 平

方米、床位 200 张，2013 年 11 月正式投入运营。敬老院一

楼为医疗区、康复区和活动区；二楼设为自理区；三楼设为

失能、半失能区；四楼设为失智区。分级化、多样化、个性

化的养老护理服务，满足了不同老年人的康复需求。2016

年敬老院与乌拉特中旗人民医院签订了“医养结合协议”，

建立了老年门诊等满足老年人日常诊疗和紧急救护等需求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时间

2025 年 5 月 17 日

（二）自评地点

乌拉特中旗中心敬老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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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自评过程

乌拉特中旗中心敬老院于 2024 年 2 月被内蒙古自治区

民政厅评定为三星级养老机构，在三星级的基础上，我院不

断完善、不断改进，又增加了在教育方面的服务，根据《养

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》国家标准实施指南（2023 版）进

行逐项打分，经过对比，自评符合四星级养老机构标准。

三、自评评价

（一）必备项目自评情况

符合

（二）基础条件自评情况

1.环境项目得分情况

117 分

2.设施设备得分情况

121 分

3. 运营质量得分情况

135 分

4.服务项目得分情况

544 分

（四）创新指标自评情况

没有创新指标

四、存在的问题

护理方面还需要加强学习提升服务质量。个别特困人员

档案管理不健全，日常照护记录不完整。医疗方面，心理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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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服务有些薄弱。消防安全方面，需要加强消防安全培训和

宣传。特困人员的外出管理松懈，要加强外出管理，保障安

全问题。

五、问题整改情况

针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，我们明确了整改责任部门，对

员工进行了服务提升培训，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服务

质量。对于特困人员外出管理，我们加强了门卫安全工作，

外出人员必须经过管理人员同意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（机构盖章）

2025 年 8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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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内蒙古自治区养老机构等级评定承诺书

根据《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》（GB/T 37276）等相关规

定，本养老机构申请参与等级评定，承诺以下事项真实有效，并

对其负法律责任。

1.本养老机构符合《内蒙古自治区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办法》

第二条相关规定；

2.本养老机构不存在《内蒙古自治区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办法》

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形；

3.本养老机构承诺在申请等级评定过程中，所提供的材料以

及填写的内容，均真实有效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（机构盖章）

2025 年 8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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